
关于启动 2025 年中法“蔡元培博士交流项目”
遴选工作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发布的《中法“蔡元培博士交流项

目”》（附件 1）的相关要求，现就有关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项目简介

中法 “蔡元培博士交流项目” 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教育部与法兰西共和国欧洲和外交部关于设立中法“蔡元培

博士交流项目” 行政协议》而设立实施的。该项目将以中、

法合作科研课题为基础，资助有合作基础的科研人员和博士

研究生到对方国家参与同一合作项目的研究工作。

该项目每年双方可资助不超过 10 个科研合作项目，每

个科研合作项目最多可资助 8 人，中法双方至多各 4 人（至

少含一名博士研究生）。

二、申报基本要求

联合发起申请的中法单位应已有合作基础，并需同时将

申请材料提交至各自国家的项目执行机构。中方为国家留学

基金委，法方为法国高等教育署（Campus France）。

每个合作项目需设一名项目负责人。项目负责人应具有

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可不直接参与项目支持下的赴法

科研工作。每个合作项目需由 2-4 名项目参与人组成，项目

参与人应拟执行赴法科研工作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1、各单位先行组织合作项目规划，确定资助项目、选

派类别与选派规模。

2、2025 年 5 月 20 日前，各申报单位根据《中法“蔡元

培博士交流项目”》准备项目申请书（附件 2）、中方项目负

责人及参与人简历（中文）、法方项目负责人简历（英文，

须外方签字）、项目信息汇总表（附件 3）、单位主要领导



推荐意见（附件 4），提交上述材料纸质版至国际交流处（办

公楼 423 室），并将上述材料电子版以压缩包形式发送至

guchenchen@ncu.edu.cn。
3、2025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16 日，国际交流处申请推

荐公函，并安排寄送各项目申请材料至国家留学基金委。

4、中法双方将组织专家评审，于 2025 年 11 月底前公

布获批资助合作项目。国家留学基金委将向相关中方参与单

位颁发获批资助项目立项通知。

四、材料要求

1、《项目申报书》请采用 A3 中缝装订，一式三份。

2、《单位主要领导推荐意见》（附件 4）应由学院党政

主要负责人签字并盖章，字数在 300-500字，一式一份。

五、补充说明

申报合作项目通过专家评审的中方单位，届时需按照获

批项目及人选条件，指导项目参与人完成个人申请，经国家

留学基金委审核后录取派出。

工作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顾琛琛，0791-83968373，guchenchen@ncu.edu.cn。

附件：

1、中法“蔡元培博士交流项目”
2、项目申请书

3、项目信息汇总表

4、单位主要领导推荐意见

国际交流处

2025 年 2 月 21 日


